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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7〕1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环境保护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

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和第六次全国环

境保护大会精神，推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环境经济政

策，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现就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提出如

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 （

一）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

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

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实现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综合运

用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手段的转变，有利于推进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加快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实现不同地区、不

同利益群体的和谐发展。 （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落实新

时期环保工作任务的迫切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对建立生态

补偿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并将其作为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内

容。《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要

求“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央和

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应考虑生态补偿因素，国家和地方可分别

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国务院2007年工作要点》（国发



〔2007〕8号）将“加快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列为抓好节

能减排工作的重要任务。国家《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国发〔2007〕15号）也明确要求改进和完善资源开发生态

补偿机制，开展跨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 （三）开展试点

工作是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实践基础。为探索建立

生态补偿机制，一些地区积极开展工作，研究制订了一些政

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生态补偿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

系调整，目前对生态补偿原理性探讨较多，针对具体地区、

流域的实践探索较少，尤其是缺乏经过实践检验的生态补偿

技术方法与政策体系。因此，有必要通过在重点领域开展试

点工作，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以及生态补偿的资金

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保障体系，为全面建立生态补

偿机制提供方法和经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